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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7956.htm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加

强典当业监督核查和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商办建函[2007]34

号） 为规范典当经营活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典当业

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典当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部

令2005年第8号）的规定，现就有关加强典当业监督核查和信

息报送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典当业监督核查和年审

工作 典当行监督核查和年审是落实《行政许可法》，强化行

业制度建设，实施有效监管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制定典当业

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

按照《典当管理办法》和《典当行年审办法》（国经贸综

合[2002]1009号，注：该办法继续有效，其中原国家经济贸易

委员会统一修改为“商务部”）的有关要求，建立和完善本

地区典当业监督核查和年审工作制度，通过动态监管，规范

典当企业行为，完善退出和清算机制，促进典当业规范发展

。 典当业监督核查和年审的重点是：典当企业注册资本及出

资人变更情况；典当企业及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经营地址

的变更情况；典当企业财务状况；典当企业及分支机构遵守

《典当管理办法》规范经营情况；全国统一当票的使用情况

；典当企业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况。 为确保典当经营

情况的真实性，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应指定有资质的法定中介

机构出具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

金流量表和财务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二、做好典当业信

息报送工作 按照《典当管理办法》，典当业实行信息季度报



送制度。各典当企业要根据省级商务部门有关典当业监督核

查和年审工作规定，提交符合要求的核查及年审材料，填报

《典当经营情况表一》、《典当经营情况表二》（详见附件1

、2）。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在每个季度初月10日内将《典当

业经营情况汇总表》（季报年报通用，详见附件3）报商务部

，并于每年3月31日前，将典当业本年度发展规划，连同上年

度典当行年审总结（包括撤销典当行的《典当经营许可证》

及其尚未赎当物品的处理结果等）和《典当行业经营情况汇

总表》及《典当行业风险指标汇总表》（详见附件4）报送商

务部。信息季报和年审上报须同时报送纸制文件及电子文档

。电子文档需通过全国典当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传输，典当行

的《典当经营许可证》编码即为该企业系统的用户名，电子

传输具体操作依据系统使用说明（详见附件5）。 省级商务

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典当监督核查和信息报送工作，精心组

织，严格把关，并根据本通知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

定具体组织实施意见，保证每年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典当企业

季报和年审工作。对监督核查和年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重

大事件要及时报告商务部。 附件： 1.《典当经营情况表一》

2.《典当经营情况表二》 3.《典当行业经营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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